 保證書

 立保證書人           ，茲保證具領人         確受故榮民         之大陸繼承人之委託，申請遺產及骨灰無訛，並負責送交委託人，或負墓園管理祭祀之責。如有虛假或未履行交付情事，保證人願與具領人負連帶法律責任，特立此書為証。



此致

  佳里榮家      
具領人：

身分證編號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保證人：

身分證編號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中

華

民

國
    
年

月

日

